
 

 

 

关于 2021 年省级财政土壤污染防治资金 

使用计划的公示 

 

按照《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粤府

〔2018〕120 号）、《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管理细则》、《关

于深化省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》（粤办发〔2018〕

17 号）等要求，现将 2021 年省级财政土壤污染防治资金使用计

划进行公示，详见附件。 

 

附件：东莞市 2021 年省级财政土壤污染防治资金使用计划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生态环境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22 日 

 

 

 

 

东  莞  市  生  态  环  境  局 



  —2— 

附件  

 

东莞市 2021 年省级财政土壤污染防治 

资金使用计划 

 

序

号 
实施单位 项目内容 

安排资金

（万元） 

1 
东莞市生

态环境局 

东莞市土壤污染重点关注区域历史

（2000 年-2020 年）使用情况调查项

目，建设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地块历史

影像数据解析平台。 

700 

2 
东莞市生

态环境局 

东莞市电镀（含化学镀）行业土壤污

染风险管控及监控预警体系建设项

目（一期），构建电镀（含化学镀）

行业土壤污染精细化管理技术体系。 

159 

合计 859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校稿：李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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